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708號

上  訴  人  周明德                                     

訴訟代理人  邱芬凌  律師

被 上訴 人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旗山地政事務所

代  表  人  侯妙宜             

訴訟代理人  鄭丁元             

            林永錞             

上列當事人間更正土地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7月

21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29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㈠○○市○○區○○段（下同故略稱）198-3地號土地於民國5

9年因公地放領作業辦理分割複丈，於60年間辦理分割登記

而分割出198-5地號、198-6地號等2筆土地，登記面積分別

為198-3地號200平方公尺、198-5地號530平方公尺、198-6

地號818平方公尺，於70年間自198-5地號土地再分割出198-

12地號土地、自198-6地號土地再分割出面積6平方公尺之19

8-13地號土地（198-6地號土地面積因此變更為812平方公

尺）；嗣經依編造之○○縣○○鄉放領公有耕地農戶清冊

（下稱放領清冊），於84、85年間辦理耕地放領完竣，由訴

外人劉阿松、劉連松、劉連富分別承領而登記取得198-3地

號（登記面積200平方公尺）、198-5地號（登記面積459平

方公尺）、198-6地號土地（登記面積812平方公尺）所有

權；再經劉阿松、劉連富分別將其等所有198-3、198-6地號

土地各自贈與訴外人劉文正、劉木清（下稱劉君）。

  ㈡嗣後劉文正受贈之198-3地號土地（登記面積200平方公

尺），經法院拍賣而由上訴人於99年9月28日拍定取得，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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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99年10月14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在案。迄105年3月8日

經劉君就198-6地號土地申請被上訴人鑑界，被上訴人發現

該地號土地登記之面積812平方公尺，與地籍圖計算所得面

積僅約200平方公尺不符，經派員實地訪查並經劉君指出其

原先耕作區域實地應坐落在地籍圖標明為198-3地號土地之

位置，被上訴人核對前開59年間為公地放領而辦理分割之土

地測量原圖（下稱測量原圖），發覺該圖上分割後西側土地

經以鉛筆標註姓名「劉阿松」、中間土地標註姓名「劉連

松」、東側土地標註姓名「劉連富」，惟西側、東側土地卻

分別記載198-6地號、198-3地號，因與放領清冊所指劉阿

松、劉連富承領土地分別為198-3、198-6地號者不符，被上

訴人認測量原圖標示之地號位置應有錯置，倘將圖上西側、

東側土地地號對調（即西側土地地號由198-6地號改為198-3

地號、東側土地地號則反之），各該土地地號、面積及應分

配位置即可與放領清冊列載內容相符，並於108年10月3日提

請高雄市政府地政局研議結果，亦認前開分割錯誤造成之圖

簿不符，應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2條規定由被上訴人逕

行辦理更正登記。被上訴人乃邀集上訴人及劉君說明及令其

等陳述意見，並審酌調查之事證等而於109年7月9日，依土

地法第69條及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2條規定辦理地籍圖及

土地登記之更正，並以109年7月14日高市地旗測字第000000

00000號函（下稱前處分）通知上訴人及劉君略以：「……

二、旨揭地號更正案於今年度7月9日辦理完竣，198-3地號

原面積200平方公尺，更正為198-3地號及198-14地號，198-

3地號面積及所有權不變，198-14地號面積612平方公尺，所

有權為劉君。三、旨揭198-6地號原面積812平方公尺，更正

面積為200平方公尺，所有權不變。……」上訴人及劉君均

不服而提起訴願，經高雄市政府110年1月4日高市府法訴字

第0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下稱前訴願決定）撤銷前處

分，命由被上訴人於2個月內另為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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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被上訴人依前訴願決定重新審酌後，再依土地法第69條及地

籍測量規則第232條規定，將地籍圖上198-3地號、198-6地

號土地位置交換，及將198-6地號土地登記面積由812平方公

尺更正為818平方公尺、上訴人所有198-3地號土地登記面積

則由200平方公尺更正為194平方公尺（土地登記簿標示部中

之其他登記事項，且有加註：「重測前面積194㎡，本宗土

地重測界址爭議（含地籍誤謬）未解決。因分割增加地號：

198-13地號。」）並以110年2月1日高市地旗測字第1107008

2400號函（下稱原處分）檢附土地標示變更表及地籍參考圖

通知上訴人及劉君。上訴人不服，經訴願駁回，向原審提起

本件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原審

以110年度訴字第29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

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

載。

三、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係以：

　㈠由土地登記簿、放領清冊、59年測量原圖、69年土地複丈圖

等資料，198-3地號土地為辦理國有耕地放領而辦理分割複

丈，自198-3地號土地分割出198-5地號、198-6地號土地，

依當時放領清冊所載，劉阿松、劉連松、劉連富各經分配19

8-3地號、198-5地號、198-6地號土地，及70年間198-5地號

土地再分割出198-12地號土地、198-6地號土地再分割出198

-13地號土地，而核對59年土地分割複丈時之測量原圖所

示，分割前198-3地號土地呈由東南向西北漏斗狀（由東南

邊之寬整至西北逐漸變為狹長），分割原圖則由東至西經分

別標明198-3地號（劉連富）、198-5地號（劉連松）、198-

6地號（劉阿松），其上姓名部分雖以鉛筆標示，仍足以辨

識，經對照放領清冊可知，198-3地號之承領人應為劉阿

松、198-6地號之承領人則為劉連富，測量員於現地測量後

製圖填載分割後地號時，顯有將測量後方編定之198-3地

號、198-6地號2筆土地錯置，造成測量原圖並非正確，後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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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測量原圖辦理之複丈圖及訂正之地籍圖，亦同屬有誤。故

被上訴人以原處分將地籍圖上198-3地號、198-6地號位置交

換，及將198-6地號土地登記面積由812平方公尺更正為818

平方公尺、198-3地號土地登記面積由200平方公尺更正為19

4平方公尺，並於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加註，均係參酌地籍

圖、土地複丈原圖、登記簿、放領清冊等原登記原因證明文

件，僅就地籍圖更正為正確位置，登記資料之權利主體（所

有權人)、種類（所有權）、範圍（所有權部權利範圍）或

標的（地號）均未變更，且與原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相符，並

未違反登記之同一性。

　㈡依87年12月2日廢止前之臺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自耕農實

施辦法第8條及臺灣省各縣市辦理放領工作須知第9點規定，

放領土地之補償地價與土地面積成正比，而本件訴外人劉阿

松、劉連富既分別為198-3地號、198-6地號土地之承領人，

並按放領清冊所載面積繳清地價以取得土地所有權，顯見放

領清冊列載之放領對象應正確且無面積誤植，自亦無適用82

年7月30日廢止前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21條規定之問題。

又被上訴人因測量時地號記載錯置而予以更正，訂正之地籍

圖既非土地登記簿「所有權部」、「他項權利部」之登記事

項，並非土地法第43條規定之公信力保護對象，且若上訴人

為善意第三人因信賴地籍圖標示之位置而取得該土地，受有

損害，乃屬其得否向出賣人或依土地法第68條、國家賠償法

等規定向地政機關求償之問題，仍無土地法第43條規定之適

用等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本院按：　

　㈠土地法第36條規定：「(第1項)地籍除已依法律整理者外，

應依本法之規定整理之。(第2項)地籍整理之程序，為地籍

測量及土地登記。」第37條規定：「（第1項）土地登記，

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第2

項）土地登記之內容、程序、規費、資料提供、應附文件及

異議處理等事項之規則，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第38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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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規定：「辦理土地登記前，應先辦地籍測量……。」第4

4條規定：「地籍測量依左列次序辦理：一、三角測量、三

邊測量或精密導線測量。二、圖根測量。三、戶地測量。

四、計算面積。五、製圖。」第47條規定：「地籍測量實施

之作業方法、程序與土地複丈、建物測量之申請程序及應備

文件等事項之規則，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依此條規定授

權訂定之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7條規定：「已辦地籍測量之

地區，準用本規則規定實施土地複丈……。」第161條第1款

規定：「製圖種類如下：一、地籍圖。」第204條第1款規

定：「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土地複丈（以下簡稱

複丈）：一、因……分割……。」第232條第1項第1款、第2

項規定：「(第1項）已辦地籍測量之地區，發現錯誤，除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登記機關逕行辦理更正外，應報經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辦理：一、原測量錯誤

純係技術引起。……。（第2項）前項第1款所稱原測量錯誤

純係技術引起，指原測量錯誤純係觀測、量距、整理原圖、

訂正地籍圖或計算面積等錯誤所致，並有原始資料可

稽……。」第235條規定：「複丈成果需訂正地籍圖者，應

於完成登記後隨即辦理之。」第238條復規定：「(第1項)登

記機關對土地複丈圖、地籍圖應每年與土地登記簿按地號核

對一次，並將核對結果，作成紀錄，存案備查，其如有不符

者，應詳細查明原因，分別依法訂正整理之。(第2項)前項

不符如涉及更正登記，於循序辦理更正前，相關資訊有註記

必要者，應將註記內容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

後，於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之；辦竣更正登記後，應

逕為塗銷註記。」上開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之規定，係為維持

地籍圖冊之正確性，避免土地圖簿面積不符而影響人民權

益，經核均未逾越母法授權範圍，亦符合地籍測量及土地登

記制度之意旨，自得予以適用。

　㈡土地法第69條規定：「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

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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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核准後，不得更正。但登記錯誤或遺漏，純屬登記人員記

載時之疏忽，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由登記機

關逕行更正之。」司法院釋字第598號解釋理由亦揭示：

「土地登記為不動產權利之公示制度，依法具有公信力（土

地法第43條參照）。……土地法第69條並設有更正登記規

定……。此一更正制度之目的，係為匡正登記之錯誤與遺

漏，提高土地登記之正確性，以保障人民財產權。……是土

地法第69條之規定，係於無礙登記同一性之範圍內所為之更

正登記。亦即使地政機關依法應據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翔實

正確之登記，並非就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有所爭執時，得由

地政機關逕為權利歸屬之判斷。」另內政部訂頒之更正登記

法令補充規定第7點規定：「更正登記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

一性為限，若登記以外之人對於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有所爭

執，則應訴由司法機關審判，以資解決。」亦申明此旨。足

見登記錯誤之更正，須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且非就登記

所示法律關係有所爭執，於符合前開要件所為更正，既係為

提高土地登記之正確性，自亦無動搖土地法第43條所規定公

信力之問題。

　㈢由上開規定可知，所謂「地籍測量」，乃應用測量儀器及測

量技術，對一定行政區域範圍內各宗土地之位置、形狀、界

址、面積等地表及其上下具空間分布特性等實地現況，進行

蒐集、分析、計算、加值、整合管理等相關處理，再依據測

量成果製圖，以鑑別土地方位，並確定產權之界線範圍，製

圖屬於實施測量之一部分，土地複丈之測量亦同。至於「土

地登記」，則係將已經測量各宗土地之標示及經審查之權利

歸屬及其他權利關係，記載於主管機關所備置之土地登記簿

冊之上，以公示土地之權利狀態。而為確保土地登記內容及

地籍圖冊之正確性，土地法第69條規定於無礙登記同一性之

範圍內所為之更正登記，於登記錯誤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

疏忽，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因更正依據之事

實明確，為提高效率即得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地籍測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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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規則第232條規定本於母法規定，於地政機關複丈發現原

測量錯誤之更正，該錯誤如純係因技術引起或單純因複丈人

員記載疏誤引起之抄錄錯誤，有原始資料可稽者，為提高效

率，同樣規定得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而如前述，前開更

正，尚須無涉登記所示法律關係權利歸屬等爭議之判斷，亦

即須以不違反同一性、不涉私權變動為前提，僅屬相關圖簿

登記之釐正，方得由地政機關逕行更正。又所謂同一性之不

違反，係指登記之權利主體、種類、範圍或標的，更正後與

原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並無不符而言。

　㈣經查，198-3地號土地原屬國有耕地，因放領對象不同須辦

理土地分割，於59年經被上訴人辦理土地分割複丈，經測

量、製圖後，先於60年間分割出198-5、198-6地號土地，續

於70年間自登記之198-5地號土地分割出198-12地號土地、

自198-6地號土地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面積6平方公尺，

198-6地號土地登記面積因此由原登記之818平方公尺，減為

812平方公尺），再於84年間以放領為由，將198-3、198-

5、198-6地號土地分別移轉登記為訴外人劉阿松、劉連松、

劉連富所有；其後198-6地號土地復經劉連富以贈與為由，

於85年間移轉登記為劉君所有，198-3地號土地則經劉阿松

於84年間以贈與為由，移轉登記為劉文正所有，再經上訴人

於法院拍賣程序拍定取得，並於99年10月14日移轉登記為上

訴人所有。嗣因劉君就其所有198-6地號土地聲請鑑界，被

上訴人發覺以地籍圖計算之198-6地號土地面積，與土地登

記面積不符，查認後遂以198-6地號於59年間自198-3地號分

割出而辦理複丈之測量原圖，有將198-3、198-6地號錯置之

錯誤，並衍生訂正之地籍圖亦生錯誤，並認前開情事符合地

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2條規定純係技術引起之原測量錯誤，

依同條除書規定，以原處分將地籍圖上198-3、198-6地號位

置交換，及依土地法第69條但書規定，將土地登記原載明於

70年間自198-6地號土地分割出之198-13地號、面積6平方公

尺土地，連帶更正為自位置交換後之198-3地號土地所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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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並據以將198-3地號土地登記面積由200平方公尺更正為

194（200－6＝194）平方公尺，將198-6地號土地登記面積

由812平方公尺更正為818（812＋6＝818)平方公尺等情，為

原判決依法確定之事實，經核且與卷內證據相符，自得採為

本件判決之基礎。

　㈤依前揭原判決確定之事實可知，被上訴人更正各該圖、簿登

記之根源事實，主要來自59年間分割複丈辦理之圖、簿測量

登記，及70年間曾經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面積6平方公

尺）之圖、簿更動。先後二次圖、簿之更動，被上訴人所持

原測量錯誤及登記錯誤之情由分別為：

　　⒈針對59年間分割複丈之圖、簿登記部分，係為公有耕地放

領之前期作業，被上訴人於59年間將198-3地號土地分割

為3筆土地，而斯時現場測量所製作之測量原圖（原處分

卷第83頁）上，經列載分割後198-3地號(東側)位置處所

劃測之面積，卻較土地登記簿登載之200平方公尺為大

（相對的，位於西側之198-6地號土地劃測範圍，則小於

登記之818平方公尺面積），故認59年間按照測量原圖製

作訂正之地籍圖，就各該地號面積大小即與土地登記簿不

符，並認實情係以土地登記簿為準，再基於若將分割後19

8-3地號、198-6地號繕寫位置互換，198-3地號土地於

圖、簿呈現之面積、權利人即可一致為由，故以59年測量

原圖就前開2筆土地地號有錯置之錯誤，根據測量原圖訂

正之地籍圖則連動錯誤，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2條規

定更正地籍圖，將198-3、198-6地號書寫位置交換（即19

8-3地號由198-5地號東側更換至西側，原審卷1第53頁、

原處分卷第65頁）即可；至於土地登記簿所示內容，包含

地號所歸屬之土地所有權人(斯時為國有）、面積等內容

則仍正確，並無更正之問題。

　　⒉就70年間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部分，斯時圖、簿雖均列

載自西側之198-6地號土地處分割出，及將198-6地號土地

所有權登記簿之登記面積由818平方公尺減為6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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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與198-3地號土地無關，但因前述59年分割複丈後製作

之地籍圖上，業經更正198-3地號位置之連動，故將70年

間逕為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乙事，認實應來自198-3地

號土地，並因此改列地籍圖上198-3地號土地經分割出198

-13地號土地，及將土地登記簿上198-3地號土地之面積減

為194平方公尺；亦即針對70年間之圖、簿登記，均以連

動錯誤而一併更正。

　　⒊準此，原判決維持原處分之更正為合法，無非肯認被上訴

人主張前述59年分割複丈測量製圖時，僅為測量原圖上地

號書寫位置遭錯標之情屬實，基於製圖亦為地籍測量之一

部分，若如被上訴人主張之情形，固得適用地籍測量實施

規則第232條規定關於原測量錯誤之定義，因此造成後續

土地登記權利內容亦生連動之錯誤，且僅止於前所生原測

量錯誤之範圍內，於不違反登記之同一性或涉及私權變動

之情況下，固亦有適用土地法第69條規定辦理之餘地，原

判決就此所為各該規定之闡釋，雖無上訴人指摘理由矛盾

之問題，且若如被上訴人所述更正緣由，係為釐正測量原

圖上地號繕寫位置與登記面積彼此資訊之衝突，提升土地

登記所示權利關係整體之正確性，如前述，亦無上訴人指

稱違反土地法第43條規定之問題。但針對是否僅係製圖錯

標地號位置，且無礙登記同一性之判斷，依被上訴人主張

之情節，主要尚繫於若將測量原圖上198-3地號與198-6地

號繕寫位置交換結果，是否與59年分割複丈製圖時亦須計

算之各該面積能勾稽相符，則被上訴人自應針對59年實地

測量為分割複丈之製圖暨面積計算過程，查明若將測量原

圖上地號繕寫位置互換結果，是否亦可與當年測繪之面積

相合，如此方得認更正依據之事實即純係技術引起之錯載

已明確，得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2條第1項第1款除

書、第2項規定逕行更正。

　㈥而查，198-3地號土地於59年分割複丈辦理之圖、簿登記內

容，依當時適用之臺灣省各縣市政府辦理土地複丈更正地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9



圖測實施程序第5點規定：複丈原圖整理完畢，應呈經主管

機關核定後，再行計算面積，第6點規定複丈土地計算面積

應注意之程序，第7點則規定土地複丈成果確定後，應訂正

地籍圖冊（原審卷1第313至314頁），固然可認59年9月間經

指明分割界線並測量繪製之測量原圖（原處分卷第83頁），

足為當時訂正地籍圖所憑原始資料，但斯時訂正後地籍圖原

本之登載情形為何，並未見被上訴人提出。又針對59年間分

割複丈之實地情形，依前述實施程序第6點規定，當有計算

面積之程序暨結果，才能據以確定土地複丈成果後，辦理土

地登記簿變更登記暨訂正地籍圖；另由斯時（即33年1月28

日訂定發布、64年5月26日修正更名為「地籍測量實施規

則」前）地籍測量規則第5章關於計算面積之規定，其中第1

28條亦規定面積計算完竣，應記入原圖，第2、3節則有關於

用求積儀、三斜法如何在圖上量算暨誤差配賦等規定（三斜

法部分另有邊長以實量距離為原則之規定），似有按圖量算

面積之可能。則究竟59年分割後之土地登記簿登記面積何

來？斯時198-3、198-5與198-6地號土地彼此間有無分割指

界以供測量等調查資料？當時分割後3筆土地之面積各若

干，尚有無其他依法應計算之資料等可供勾稽？如前述，均

涉及是否如被上訴人所稱，僅屬測量原圖上地號編號位置錯

載，換回後面積亦相合且有明確資料可稽，而攸關原處分得

否逕行更正之合法性判斷，原審自應予調查釐清。　　

　㈦再82年7月30日廢止前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21條第1款規

定：「放領耕地之程序如左：一、縣（市）政府查明應行放

領耕地之現耕農民，編造放領清冊。」被上訴人於原審亦陳

稱59年分割複丈時適用之臺灣省各縣市(局)辦理放領耕地工

作須知第17點、各縣市(局)查定放領耕地注意事項第8點第

7、9款有規定應實地調查，同一筆內有數戶承租分耕，應即

辦理分割再行放領，如不及分割時，其分耕面積之和與台帳

面積相符者，可先實施調查分別申請承領，及應在調查表該

筆地號上空白處註記該筆地之台帳面積地號右旁加「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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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字供查考等（訴願卷第128至130頁）。可知國有耕地放領

前，須先為現場實地調查，有分耕情形且須辦理土地分割複

丈等程序，再按調查結果造具放領清冊，後續再按冊繳清地

價、囑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以完成放領。而本件59年分

割複丈之測量原圖左下角，亦可見有經劉阿松、劉連松、劉

連富等承租人用印之情形，則59年分割複丈測繪時，是否尚

有參據調查資料之各人承租耕地位置，甚或依前開有關放領

耕地之規定，有會同各該承租人查認現場分耕位置等實地調

查資料可供勾稽，亦與前述原處分是否合法之認定相關。而

原判決維持原處分關於地籍圖之地號位置更正部分，尚有採

納被上訴人提出之分割複丈後所製作放領清冊（原處分卷第

13至15頁），且據以敘明該放領清冊登載內容可作為勾稽前

開製圖錯載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原判決第25頁第8行至第1

3行）；但細觀原審卷附之清冊影本為節本且何時製作不

明，然由承領人、土地面積均係按各該分割後地號登錄之

情，當在分割完成經編定地號後，才能送由放領之承辦單位

製作，時序上應在前述所指59年分割複丈時得以參據之相關

調查等原始資料之後。且原判決本於該清冊上198-3地號土

地承領人為劉阿松之列載，再論以劉阿松事後有按冊載面積

繳清價款，故得回推59年間經分割出198-3地號土地實地位

置暨面積之採證認定理由（原判決第26頁第1至6行），關於

後續果經放領予何人之實情，固不排除得為勾稽測量原始資

料之佐證，但本件被上訴人提出之放領清冊節本，並未有位

置之登載，如前述，又似為本於測量結果後方製作者，在未

有分割複丈前其他耕作位置調查資料可以佐證之情形下，並

無法全然排除放領清冊之製作或有沿襲分割複丈製圖錯誤結

果之可能，尤其上訴人於原審復曾表明其拍賣取得後，有在

地籍圖更正前標為198-3地號之位置耕種果樹（原審卷2第29

8頁之筆錄）。則原判決僅憑放領清冊內容，即遽認承領人

劉阿松實際耕作所在，進而回推59年分割複丈參據之實地位

置，亦有未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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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㈧再者，針對70年間自198-6地號土地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

部分，原處分將198-3地號土地登記面積，由200平方公尺減

為194平方公尺（位置交換後之198-6地號土地，則由812平

方公尺增至818平方公尺），則何以前述地籍圖更正而變換

位置後，必然牽動登記之面積，原判決卻僅敘明原198-6地

號土地於70年間有經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及原處分尚有

在登記簿之其他登記事項中加註等情(原判決第23頁第19至2

1行、第25頁第5至8行）。但針對198-13地號土地於70年間

辦理分割登記之緣由，如何可認必須由更正位置後之198-3

地號土地承襲而分割出？更正後內容是否仍可與實地位置、

面積勾稽一致？及198-3地號土地經減除面積結果，如何可

認尚無礙登記同一性等情，均未見說明論斷依據暨理由，而

面積變更情由，涉及本件是否符合土地法第69條、更正登記

法令補充規定第7點有關不妨害登記同一性方得更正規定等

判斷，並足以影響判決結論。原判決此部分亦尚有理由不備

之處。

　㈨綜上所述，原判決尚有前開涉及結果判斷之理由未加調查說

明，有由原審再為調查審認之必要，本院並無從自為判決，

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另為適法之裁判。末查，上訴人

所提訴訟之結果，是否將使原處分所指與198-3地號土地錯

置之198-6地號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有損

害，而有依行政訴訟法第42條規定裁定命獨立參加訴訟之必

要，案經發回，亦應一併究明，併此指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

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蔡  如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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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林　麗　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邱  鈺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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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708號
上  訴  人  周明德                                     
訴訟代理人  邱芬凌  律師
被 上訴 人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旗山地政事務所
代  表  人  侯妙宜              
訴訟代理人  鄭丁元              
            林永錞              
上列當事人間更正土地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7月21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29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㈠○○市○○區○○段（下同故略稱）198-3地號土地於民國59年因公地放領作業辦理分割複丈，於60年間辦理分割登記而分割出198-5地號、198-6地號等2筆土地，登記面積分別為198-3地號200平方公尺、198-5地號530平方公尺、198-6地號818平方公尺，於70年間自198-5地號土地再分割出198-12地號土地、自198-6地號土地再分割出面積6平方公尺之198-13地號土地（198-6地號土地面積因此變更為812平方公尺）；嗣經依編造之○○縣○○鄉放領公有耕地農戶清冊（下稱放領清冊），於84、85年間辦理耕地放領完竣，由訴外人劉阿松、劉連松、劉連富分別承領而登記取得198-3地號（登記面積200平方公尺）、198-5地號（登記面積459平方公尺）、198-6地號土地（登記面積812平方公尺）所有權；再經劉阿松、劉連富分別將其等所有198-3、198-6地號土地各自贈與訴外人劉文正、劉木清（下稱劉君）。
  ㈡嗣後劉文正受贈之198-3地號土地（登記面積200平方公尺），經法院拍賣而由上訴人於99年9月28日拍定取得，並於99年10月14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在案。迄105年3月8日經劉君就198-6地號土地申請被上訴人鑑界，被上訴人發現該地號土地登記之面積812平方公尺，與地籍圖計算所得面積僅約200平方公尺不符，經派員實地訪查並經劉君指出其原先耕作區域實地應坐落在地籍圖標明為198-3地號土地之位置，被上訴人核對前開59年間為公地放領而辦理分割之土地測量原圖（下稱測量原圖），發覺該圖上分割後西側土地經以鉛筆標註姓名「劉阿松」、中間土地標註姓名「劉連松」、東側土地標註姓名「劉連富」，惟西側、東側土地卻分別記載198-6地號、198-3地號，因與放領清冊所指劉阿松、劉連富承領土地分別為198-3、198-6地號者不符，被上訴人認測量原圖標示之地號位置應有錯置，倘將圖上西側、東側土地地號對調（即西側土地地號由198-6地號改為198-3地號、東側土地地號則反之），各該土地地號、面積及應分配位置即可與放領清冊列載內容相符，並於108年10月3日提請高雄市政府地政局研議結果，亦認前開分割錯誤造成之圖簿不符，應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2條規定由被上訴人逕行辦理更正登記。被上訴人乃邀集上訴人及劉君說明及令其等陳述意見，並審酌調查之事證等而於109年7月9日，依土地法第69條及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2條規定辦理地籍圖及土地登記之更正，並以109年7月14日高市地旗測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前處分）通知上訴人及劉君略以：「……二、旨揭地號更正案於今年度7月9日辦理完竣，198-3地號原面積200平方公尺，更正為198-3地號及198-14地號，198-3地號面積及所有權不變，198-14地號面積612平方公尺，所有權為劉君。三、旨揭198-6地號原面積812平方公尺，更正面積為200平方公尺，所有權不變。……」上訴人及劉君均不服而提起訴願，經高雄市政府110年1月4日高市府法訴字第0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下稱前訴願決定）撤銷前處分，命由被上訴人於2個月內另為處分。
  ㈢被上訴人依前訴願決定重新審酌後，再依土地法第69條及地籍測量規則第232條規定，將地籍圖上198-3地號、198-6地號土地位置交換，及將198-6地號土地登記面積由812平方公尺更正為818平方公尺、上訴人所有198-3地號土地登記面積則由200平方公尺更正為194平方公尺（土地登記簿標示部中之其他登記事項，且有加註：「重測前面積194㎡，本宗土地重測界址爭議（含地籍誤謬）未解決。因分割增加地號：198-13地號。」）並以110年2月1日高市地旗測字第11070082400號函（下稱原處分）檢附土地標示變更表及地籍參考圖通知上訴人及劉君。上訴人不服，經訴願駁回，向原審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原審以110年度訴字第29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係以：
　㈠由土地登記簿、放領清冊、59年測量原圖、69年土地複丈圖等資料，198-3地號土地為辦理國有耕地放領而辦理分割複丈，自198-3地號土地分割出198-5地號、198-6地號土地，依當時放領清冊所載，劉阿松、劉連松、劉連富各經分配198-3地號、198-5地號、198-6地號土地，及70年間198-5地號土地再分割出198-12地號土地、198-6地號土地再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而核對59年土地分割複丈時之測量原圖所示，分割前198-3地號土地呈由東南向西北漏斗狀（由東南邊之寬整至西北逐漸變為狹長），分割原圖則由東至西經分別標明198-3地號（劉連富）、198-5地號（劉連松）、198-6地號（劉阿松），其上姓名部分雖以鉛筆標示，仍足以辨識，經對照放領清冊可知，198-3地號之承領人應為劉阿松、198-6地號之承領人則為劉連富，測量員於現地測量後製圖填載分割後地號時，顯有將測量後方編定之198-3地號、198-6地號2筆土地錯置，造成測量原圖並非正確，後據此測量原圖辦理之複丈圖及訂正之地籍圖，亦同屬有誤。故被上訴人以原處分將地籍圖上198-3地號、198-6地號位置交換，及將198-6地號土地登記面積由812平方公尺更正為818平方公尺、198-3地號土地登記面積由200平方公尺更正為194平方公尺，並於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加註，均係參酌地籍圖、土地複丈原圖、登記簿、放領清冊等原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僅就地籍圖更正為正確位置，登記資料之權利主體（所有權人)、種類（所有權）、範圍（所有權部權利範圍）或標的（地號）均未變更，且與原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相符，並未違反登記之同一性。
　㈡依87年12月2日廢止前之臺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第8條及臺灣省各縣市辦理放領工作須知第9點規定，放領土地之補償地價與土地面積成正比，而本件訴外人劉阿松、劉連富既分別為198-3地號、198-6地號土地之承領人，並按放領清冊所載面積繳清地價以取得土地所有權，顯見放領清冊列載之放領對象應正確且無面積誤植，自亦無適用82年7月30日廢止前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21條規定之問題。又被上訴人因測量時地號記載錯置而予以更正，訂正之地籍圖既非土地登記簿「所有權部」、「他項權利部」之登記事項，並非土地法第43條規定之公信力保護對象，且若上訴人為善意第三人因信賴地籍圖標示之位置而取得該土地，受有損害，乃屬其得否向出賣人或依土地法第68條、國家賠償法等規定向地政機關求償之問題，仍無土地法第43條規定之適用等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本院按：　
　㈠土地法第36條規定：「(第1項)地籍除已依法律整理者外，應依本法之規定整理之。(第2項)地籍整理之程序，為地籍測量及土地登記。」第37條規定：「（第1項）土地登記，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第2項）土地登記之內容、程序、規費、資料提供、應附文件及異議處理等事項之規則，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第38條第1項規定：「辦理土地登記前，應先辦地籍測量……。」第44條規定：「地籍測量依左列次序辦理：一、三角測量、三邊測量或精密導線測量。二、圖根測量。三、戶地測量。四、計算面積。五、製圖。」第47條規定：「地籍測量實施之作業方法、程序與土地複丈、建物測量之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等事項之規則，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依此條規定授權訂定之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7條規定：「已辦地籍測量之地區，準用本規則規定實施土地複丈……。」第161條第1款規定：「製圖種類如下：一、地籍圖。」第204條第1款規定：「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土地複丈（以下簡稱複丈）：一、因……分割……。」第232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第1項）已辦地籍測量之地區，發現錯誤，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登記機關逕行辦理更正外，應報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辦理：一、原測量錯誤純係技術引起。……。（第2項）前項第1款所稱原測量錯誤純係技術引起，指原測量錯誤純係觀測、量距、整理原圖、訂正地籍圖或計算面積等錯誤所致，並有原始資料可稽……。」第235條規定：「複丈成果需訂正地籍圖者，應於完成登記後隨即辦理之。」第238條復規定：「(第1項)登記機關對土地複丈圖、地籍圖應每年與土地登記簿按地號核對一次，並將核對結果，作成紀錄，存案備查，其如有不符者，應詳細查明原因，分別依法訂正整理之。(第2項)前項不符如涉及更正登記，於循序辦理更正前，相關資訊有註記必要者，應將註記內容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於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之；辦竣更正登記後，應逕為塗銷註記。」上開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之規定，係為維持地籍圖冊之正確性，避免土地圖簿面積不符而影響人民權益，經核均未逾越母法授權範圍，亦符合地籍測量及土地登記制度之意旨，自得予以適用。
　㈡土地法第69條規定：「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不得更正。但登記錯誤或遺漏，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之。」司法院釋字第598號解釋理由亦揭示：「土地登記為不動產權利之公示制度，依法具有公信力（土地法第43條參照）。……土地法第69條並設有更正登記規定……。此一更正制度之目的，係為匡正登記之錯誤與遺漏，提高土地登記之正確性，以保障人民財產權。……是土地法第69條之規定，係於無礙登記同一性之範圍內所為之更正登記。亦即使地政機關依法應據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翔實正確之登記，並非就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有所爭執時，得由地政機關逕為權利歸屬之判斷。」另內政部訂頒之更正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7點規定：「更正登記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為限，若登記以外之人對於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有所爭執，則應訴由司法機關審判，以資解決。」亦申明此旨。足見登記錯誤之更正，須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且非就登記所示法律關係有所爭執，於符合前開要件所為更正，既係為提高土地登記之正確性，自亦無動搖土地法第43條所規定公信力之問題。
　㈢由上開規定可知，所謂「地籍測量」，乃應用測量儀器及測量技術，對一定行政區域範圍內各宗土地之位置、形狀、界址、面積等地表及其上下具空間分布特性等實地現況，進行蒐集、分析、計算、加值、整合管理等相關處理，再依據測量成果製圖，以鑑別土地方位，並確定產權之界線範圍，製圖屬於實施測量之一部分，土地複丈之測量亦同。至於「土地登記」，則係將已經測量各宗土地之標示及經審查之權利歸屬及其他權利關係，記載於主管機關所備置之土地登記簿冊之上，以公示土地之權利狀態。而為確保土地登記內容及地籍圖冊之正確性，土地法第69條規定於無礙登記同一性之範圍內所為之更正登記，於登記錯誤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因更正依據之事實明確，為提高效率即得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2條規定本於母法規定，於地政機關複丈發現原測量錯誤之更正，該錯誤如純係因技術引起或單純因複丈人員記載疏誤引起之抄錄錯誤，有原始資料可稽者，為提高效率，同樣規定得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而如前述，前開更正，尚須無涉登記所示法律關係權利歸屬等爭議之判斷，亦即須以不違反同一性、不涉私權變動為前提，僅屬相關圖簿登記之釐正，方得由地政機關逕行更正。又所謂同一性之不違反，係指登記之權利主體、種類、範圍或標的，更正後與原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並無不符而言。
　㈣經查，198-3地號土地原屬國有耕地，因放領對象不同須辦理土地分割，於59年經被上訴人辦理土地分割複丈，經測量、製圖後，先於60年間分割出198-5、198-6地號土地，續於70年間自登記之198-5地號土地分割出198-12地號土地、自198-6地號土地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面積6平方公尺，198-6地號土地登記面積因此由原登記之818平方公尺，減為812平方公尺），再於84年間以放領為由，將198-3、198-5、198-6地號土地分別移轉登記為訴外人劉阿松、劉連松、劉連富所有；其後198-6地號土地復經劉連富以贈與為由，於85年間移轉登記為劉君所有，198-3地號土地則經劉阿松於84年間以贈與為由，移轉登記為劉文正所有，再經上訴人於法院拍賣程序拍定取得，並於99年10月14日移轉登記為上訴人所有。嗣因劉君就其所有198-6地號土地聲請鑑界，被上訴人發覺以地籍圖計算之198-6地號土地面積，與土地登記面積不符，查認後遂以198-6地號於59年間自198-3地號分割出而辦理複丈之測量原圖，有將198-3、198-6地號錯置之錯誤，並衍生訂正之地籍圖亦生錯誤，並認前開情事符合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2條規定純係技術引起之原測量錯誤，依同條除書規定，以原處分將地籍圖上198-3、198-6地號位置交換，及依土地法第69條但書規定，將土地登記原載明於70年間自198-6地號土地分割出之198-13地號、面積6平方公尺土地，連帶更正為自位置交換後之198-3地號土地所分割出，並據以將198-3地號土地登記面積由200平方公尺更正為194（200－6＝194）平方公尺，將198-6地號土地登記面積由812平方公尺更正為818（812＋6＝818)平方公尺等情，為原判決依法確定之事實，經核且與卷內證據相符，自得採為本件判決之基礎。
　㈤依前揭原判決確定之事實可知，被上訴人更正各該圖、簿登記之根源事實，主要來自59年間分割複丈辦理之圖、簿測量登記，及70年間曾經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面積6平方公尺）之圖、簿更動。先後二次圖、簿之更動，被上訴人所持原測量錯誤及登記錯誤之情由分別為：
　　⒈針對59年間分割複丈之圖、簿登記部分，係為公有耕地放領之前期作業，被上訴人於59年間將198-3地號土地分割為3筆土地，而斯時現場測量所製作之測量原圖（原處分卷第83頁）上，經列載分割後198-3地號(東側)位置處所劃測之面積，卻較土地登記簿登載之200平方公尺為大（相對的，位於西側之198-6地號土地劃測範圍，則小於登記之818平方公尺面積），故認59年間按照測量原圖製作訂正之地籍圖，就各該地號面積大小即與土地登記簿不符，並認實情係以土地登記簿為準，再基於若將分割後198-3地號、198-6地號繕寫位置互換，198-3地號土地於圖、簿呈現之面積、權利人即可一致為由，故以59年測量原圖就前開2筆土地地號有錯置之錯誤，根據測量原圖訂正之地籍圖則連動錯誤，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2條規定更正地籍圖，將198-3、198-6地號書寫位置交換（即198-3地號由198-5地號東側更換至西側，原審卷1第53頁、原處分卷第65頁）即可；至於土地登記簿所示內容，包含地號所歸屬之土地所有權人(斯時為國有）、面積等內容則仍正確，並無更正之問題。
　　⒉就70年間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部分，斯時圖、簿雖均列載自西側之198-6地號土地處分割出，及將198-6地號土地所有權登記簿之登記面積由818平方公尺減為6平方公尺，均與198-3地號土地無關，但因前述59年分割複丈後製作之地籍圖上，業經更正198-3地號位置之連動，故將70年間逕為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乙事，認實應來自198-3地號土地，並因此改列地籍圖上198-3地號土地經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及將土地登記簿上198-3地號土地之面積減為194平方公尺；亦即針對70年間之圖、簿登記，均以連動錯誤而一併更正。
　　⒊準此，原判決維持原處分之更正為合法，無非肯認被上訴人主張前述59年分割複丈測量製圖時，僅為測量原圖上地號書寫位置遭錯標之情屬實，基於製圖亦為地籍測量之一部分，若如被上訴人主張之情形，固得適用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2條規定關於原測量錯誤之定義，因此造成後續土地登記權利內容亦生連動之錯誤，且僅止於前所生原測量錯誤之範圍內，於不違反登記之同一性或涉及私權變動之情況下，固亦有適用土地法第69條規定辦理之餘地，原判決就此所為各該規定之闡釋，雖無上訴人指摘理由矛盾之問題，且若如被上訴人所述更正緣由，係為釐正測量原圖上地號繕寫位置與登記面積彼此資訊之衝突，提升土地登記所示權利關係整體之正確性，如前述，亦無上訴人指稱違反土地法第43條規定之問題。但針對是否僅係製圖錯標地號位置，且無礙登記同一性之判斷，依被上訴人主張之情節，主要尚繫於若將測量原圖上198-3地號與198-6地號繕寫位置交換結果，是否與59年分割複丈製圖時亦須計算之各該面積能勾稽相符，則被上訴人自應針對59年實地測量為分割複丈之製圖暨面積計算過程，查明若將測量原圖上地號繕寫位置互換結果，是否亦可與當年測繪之面積相合，如此方得認更正依據之事實即純係技術引起之錯載已明確，得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2條第1項第1款除書、第2項規定逕行更正。
　㈥而查，198-3地號土地於59年分割複丈辦理之圖、簿登記內容，依當時適用之臺灣省各縣市政府辦理土地複丈更正地籍圖測實施程序第5點規定：複丈原圖整理完畢，應呈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再行計算面積，第6點規定複丈土地計算面積應注意之程序，第7點則規定土地複丈成果確定後，應訂正地籍圖冊（原審卷1第313至314頁），固然可認59年9月間經指明分割界線並測量繪製之測量原圖（原處分卷第83頁），足為當時訂正地籍圖所憑原始資料，但斯時訂正後地籍圖原本之登載情形為何，並未見被上訴人提出。又針對59年間分割複丈之實地情形，依前述實施程序第6點規定，當有計算面積之程序暨結果，才能據以確定土地複丈成果後，辦理土地登記簿變更登記暨訂正地籍圖；另由斯時（即33年1月28日訂定發布、64年5月26日修正更名為「地籍測量實施規則」前）地籍測量規則第5章關於計算面積之規定，其中第128條亦規定面積計算完竣，應記入原圖，第2、3節則有關於用求積儀、三斜法如何在圖上量算暨誤差配賦等規定（三斜法部分另有邊長以實量距離為原則之規定），似有按圖量算面積之可能。則究竟59年分割後之土地登記簿登記面積何來？斯時198-3、198-5與198-6地號土地彼此間有無分割指界以供測量等調查資料？當時分割後3筆土地之面積各若干，尚有無其他依法應計算之資料等可供勾稽？如前述，均涉及是否如被上訴人所稱，僅屬測量原圖上地號編號位置錯載，換回後面積亦相合且有明確資料可稽，而攸關原處分得否逕行更正之合法性判斷，原審自應予調查釐清。　　
　㈦再82年7月30日廢止前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21條第1款規定：「放領耕地之程序如左：一、縣（市）政府查明應行放領耕地之現耕農民，編造放領清冊。」被上訴人於原審亦陳稱59年分割複丈時適用之臺灣省各縣市(局)辦理放領耕地工作須知第17點、各縣市(局)查定放領耕地注意事項第8點第7、9款有規定應實地調查，同一筆內有數戶承租分耕，應即辦理分割再行放領，如不及分割時，其分耕面積之和與台帳面積相符者，可先實施調查分別申請承領，及應在調查表該筆地號上空白處註記該筆地之台帳面積地號右旁加「之內」2字供查考等（訴願卷第128至130頁）。可知國有耕地放領前，須先為現場實地調查，有分耕情形且須辦理土地分割複丈等程序，再按調查結果造具放領清冊，後續再按冊繳清地價、囑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以完成放領。而本件59年分割複丈之測量原圖左下角，亦可見有經劉阿松、劉連松、劉連富等承租人用印之情形，則59年分割複丈測繪時，是否尚有參據調查資料之各人承租耕地位置，甚或依前開有關放領耕地之規定，有會同各該承租人查認現場分耕位置等實地調查資料可供勾稽，亦與前述原處分是否合法之認定相關。而原判決維持原處分關於地籍圖之地號位置更正部分，尚有採納被上訴人提出之分割複丈後所製作放領清冊（原處分卷第13至15頁），且據以敘明該放領清冊登載內容可作為勾稽前開製圖錯載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原判決第25頁第8行至第13行）；但細觀原審卷附之清冊影本為節本且何時製作不明，然由承領人、土地面積均係按各該分割後地號登錄之情，當在分割完成經編定地號後，才能送由放領之承辦單位製作，時序上應在前述所指59年分割複丈時得以參據之相關調查等原始資料之後。且原判決本於該清冊上198-3地號土地承領人為劉阿松之列載，再論以劉阿松事後有按冊載面積繳清價款，故得回推59年間經分割出198-3地號土地實地位置暨面積之採證認定理由（原判決第26頁第1至6行），關於後續果經放領予何人之實情，固不排除得為勾稽測量原始資料之佐證，但本件被上訴人提出之放領清冊節本，並未有位置之登載，如前述，又似為本於測量結果後方製作者，在未有分割複丈前其他耕作位置調查資料可以佐證之情形下，並無法全然排除放領清冊之製作或有沿襲分割複丈製圖錯誤結果之可能，尤其上訴人於原審復曾表明其拍賣取得後，有在地籍圖更正前標為198-3地號之位置耕種果樹（原審卷2第298頁之筆錄）。則原判決僅憑放領清冊內容，即遽認承領人劉阿松實際耕作所在，進而回推59年分割複丈參據之實地位置，亦有未合。
　㈧再者，針對70年間自198-6地號土地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部分，原處分將198-3地號土地登記面積，由200平方公尺減為194平方公尺（位置交換後之198-6地號土地，則由812平方公尺增至818平方公尺），則何以前述地籍圖更正而變換位置後，必然牽動登記之面積，原判決卻僅敘明原198-6地號土地於70年間有經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及原處分尚有在登記簿之其他登記事項中加註等情(原判決第23頁第19至21行、第25頁第5至8行）。但針對198-13地號土地於70年間辦理分割登記之緣由，如何可認必須由更正位置後之198-3地號土地承襲而分割出？更正後內容是否仍可與實地位置、面積勾稽一致？及198-3地號土地經減除面積結果，如何可認尚無礙登記同一性等情，均未見說明論斷依據暨理由，而面積變更情由，涉及本件是否符合土地法第69條、更正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7點有關不妨害登記同一性方得更正規定等判斷，並足以影響判決結論。原判決此部分亦尚有理由不備之處。
　㈨綜上所述，原判決尚有前開涉及結果判斷之理由未加調查說明，有由原審再為調查審認之必要，本院並無從自為判決，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另為適法之裁判。末查，上訴人所提訴訟之結果，是否將使原處分所指與198-3地號土地錯置之198-6地號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有損害，而有依行政訴訟法第42條規定裁定命獨立參加訴訟之必要，案經發回，亦應一併究明，併此指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 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林　麗　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邱  鈺  萍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708號
上  訴  人  周明德                                     
訴訟代理人  邱芬凌  律師
被 上訴 人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旗山地政事務所
代  表  人  侯妙宜              
訴訟代理人  鄭丁元              
            林永錞              
上列當事人間更正土地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7月
21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29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㈠○○市○○區○○段（下同故略稱）198-3地號土地於民國59年因公
    地放領作業辦理分割複丈，於60年間辦理分割登記而分割出
    198-5地號、198-6地號等2筆土地，登記面積分別為198-3地
    號200平方公尺、198-5地號530平方公尺、198-6地號818平
    方公尺，於70年間自198-5地號土地再分割出198-12地號土
    地、自198-6地號土地再分割出面積6平方公尺之198-13地號
    土地（198-6地號土地面積因此變更為812平方公尺）；嗣經
    依編造之○○縣○○鄉放領公有耕地農戶清冊（下稱放領清冊）
    ，於84、85年間辦理耕地放領完竣，由訴外人劉阿松、劉連
    松、劉連富分別承領而登記取得198-3地號（登記面積200平
    方公尺）、198-5地號（登記面積459平方公尺）、198-6地
    號土地（登記面積812平方公尺）所有權；再經劉阿松、劉
    連富分別將其等所有198-3、198-6地號土地各自贈與訴外人
    劉文正、劉木清（下稱劉君）。
  ㈡嗣後劉文正受贈之198-3地號土地（登記面積200平方公尺）
    ，經法院拍賣而由上訴人於99年9月28日拍定取得，並於99
    年10月14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在案。迄105年3月8日經劉
    君就198-6地號土地申請被上訴人鑑界，被上訴人發現該地
    號土地登記之面積812平方公尺，與地籍圖計算所得面積僅
    約200平方公尺不符，經派員實地訪查並經劉君指出其原先
    耕作區域實地應坐落在地籍圖標明為198-3地號土地之位置
    ，被上訴人核對前開59年間為公地放領而辦理分割之土地測
    量原圖（下稱測量原圖），發覺該圖上分割後西側土地經以
    鉛筆標註姓名「劉阿松」、中間土地標註姓名「劉連松」、
    東側土地標註姓名「劉連富」，惟西側、東側土地卻分別記
    載198-6地號、198-3地號，因與放領清冊所指劉阿松、劉連
    富承領土地分別為198-3、198-6地號者不符，被上訴人認測
    量原圖標示之地號位置應有錯置，倘將圖上西側、東側土地
    地號對調（即西側土地地號由198-6地號改為198-3地號、東
    側土地地號則反之），各該土地地號、面積及應分配位置即
    可與放領清冊列載內容相符，並於108年10月3日提請高雄市
    政府地政局研議結果，亦認前開分割錯誤造成之圖簿不符，
    應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2條規定由被上訴人逕行辦理更
    正登記。被上訴人乃邀集上訴人及劉君說明及令其等陳述意
    見，並審酌調查之事證等而於109年7月9日，依土地法第69
    條及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2條規定辦理地籍圖及土地登記
    之更正，並以109年7月14日高市地旗測字第00000000000號
    函（下稱前處分）通知上訴人及劉君略以：「……二、旨揭地
    號更正案於今年度7月9日辦理完竣，198-3地號原面積200平
    方公尺，更正為198-3地號及198-14地號，198-3地號面積及
    所有權不變，198-14地號面積612平方公尺，所有權為劉君
    。三、旨揭198-6地號原面積812平方公尺，更正面積為200
    平方公尺，所有權不變。……」上訴人及劉君均不服而提起訴
    願，經高雄市政府110年1月4日高市府法訴字第00000000000
    號訴願決定（下稱前訴願決定）撤銷前處分，命由被上訴人
    於2個月內另為處分。
  ㈢被上訴人依前訴願決定重新審酌後，再依土地法第69條及地
    籍測量規則第232條規定，將地籍圖上198-3地號、198-6地
    號土地位置交換，及將198-6地號土地登記面積由812平方公
    尺更正為818平方公尺、上訴人所有198-3地號土地登記面積
    則由200平方公尺更正為194平方公尺（土地登記簿標示部中
    之其他登記事項，且有加註：「重測前面積194㎡，本宗土地
    重測界址爭議（含地籍誤謬）未解決。因分割增加地號：19
    8-13地號。」）並以110年2月1日高市地旗測字第110700824
    00號函（下稱原處分）檢附土地標示變更表及地籍參考圖通
    知上訴人及劉君。上訴人不服，經訴願駁回，向原審提起本
    件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原審以
    110年度訴字第29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
    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
    載。
三、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係以：
　㈠由土地登記簿、放領清冊、59年測量原圖、69年土地複丈圖
    等資料，198-3地號土地為辦理國有耕地放領而辦理分割複
    丈，自198-3地號土地分割出198-5地號、198-6地號土地，
    依當時放領清冊所載，劉阿松、劉連松、劉連富各經分配19
    8-3地號、198-5地號、198-6地號土地，及70年間198-5地號
    土地再分割出198-12地號土地、198-6地號土地再分割出198
    -13地號土地，而核對59年土地分割複丈時之測量原圖所示
    ，分割前198-3地號土地呈由東南向西北漏斗狀（由東南邊
    之寬整至西北逐漸變為狹長），分割原圖則由東至西經分別
    標明198-3地號（劉連富）、198-5地號（劉連松）、198-6
    地號（劉阿松），其上姓名部分雖以鉛筆標示，仍足以辨識
    ，經對照放領清冊可知，198-3地號之承領人應為劉阿松、1
    98-6地號之承領人則為劉連富，測量員於現地測量後製圖填
    載分割後地號時，顯有將測量後方編定之198-3地號、198-6
    地號2筆土地錯置，造成測量原圖並非正確，後據此測量原
    圖辦理之複丈圖及訂正之地籍圖，亦同屬有誤。故被上訴人
    以原處分將地籍圖上198-3地號、198-6地號位置交換，及將
    198-6地號土地登記面積由812平方公尺更正為818平方公尺
    、198-3地號土地登記面積由200平方公尺更正為194平方公
    尺，並於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加註，均係參酌地籍圖、土地
    複丈原圖、登記簿、放領清冊等原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僅就
    地籍圖更正為正確位置，登記資料之權利主體（所有權人)
    、種類（所有權）、範圍（所有權部權利範圍）或標的（地
    號）均未變更，且與原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相符，並未違反登
    記之同一性。
　㈡依87年12月2日廢止前之臺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自耕農實施
    辦法第8條及臺灣省各縣市辦理放領工作須知第9點規定，放
    領土地之補償地價與土地面積成正比，而本件訴外人劉阿松
    、劉連富既分別為198-3地號、198-6地號土地之承領人，並
    按放領清冊所載面積繳清地價以取得土地所有權，顯見放領
    清冊列載之放領對象應正確且無面積誤植，自亦無適用82年
    7月30日廢止前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21條規定之問題。又
    被上訴人因測量時地號記載錯置而予以更正，訂正之地籍圖
    既非土地登記簿「所有權部」、「他項權利部」之登記事項
    ，並非土地法第43條規定之公信力保護對象，且若上訴人為
    善意第三人因信賴地籍圖標示之位置而取得該土地，受有損
    害，乃屬其得否向出賣人或依土地法第68條、國家賠償法等
    規定向地政機關求償之問題，仍無土地法第43條規定之適用
    等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本院按：　
　㈠土地法第36條規定：「(第1項)地籍除已依法律整理者外，應
    依本法之規定整理之。(第2項)地籍整理之程序，為地籍測
    量及土地登記。」第37條規定：「（第1項）土地登記，謂
    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第2項）
    土地登記之內容、程序、規費、資料提供、應附文件及異議
    處理等事項之規則，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第38條第1項
    規定：「辦理土地登記前，應先辦地籍測量……。」第44條規
    定：「地籍測量依左列次序辦理：一、三角測量、三邊測量
    或精密導線測量。二、圖根測量。三、戶地測量。四、計算
    面積。五、製圖。」第47條規定：「地籍測量實施之作業方
    法、程序與土地複丈、建物測量之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等事
    項之規則，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依此條規定授權訂定之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7條規定：「已辦地籍測量之地區，準
    用本規則規定實施土地複丈……。」第161條第1款規定：「製
    圖種類如下：一、地籍圖。」第204條第1款規定：「土地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土地複丈（以下簡稱複丈）：一、
    因……分割……。」第232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第1項
    ）已辦地籍測量之地區，發現錯誤，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由登記機關逕行辦理更正外，應報經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辦理：一、原測量錯誤純係技術引起。……
    。（第2項）前項第1款所稱原測量錯誤純係技術引起，指原
    測量錯誤純係觀測、量距、整理原圖、訂正地籍圖或計算面
    積等錯誤所致，並有原始資料可稽……。」第235條規定：「
    複丈成果需訂正地籍圖者，應於完成登記後隨即辦理之。」
    第238條復規定：「(第1項)登記機關對土地複丈圖、地籍圖
    應每年與土地登記簿按地號核對一次，並將核對結果，作成
    紀錄，存案備查，其如有不符者，應詳細查明原因，分別依
    法訂正整理之。(第2項)前項不符如涉及更正登記，於循序
    辦理更正前，相關資訊有註記必要者，應將註記內容報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於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
    記之；辦竣更正登記後，應逕為塗銷註記。」上開地籍測量
    實施規則之規定，係為維持地籍圖冊之正確性，避免土地圖
    簿面積不符而影響人民權益，經核均未逾越母法授權範圍，
    亦符合地籍測量及土地登記制度之意旨，自得予以適用。
　㈡土地法第69條規定：「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
    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
    明核准後，不得更正。但登記錯誤或遺漏，純屬登記人員記
    載時之疏忽，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由登記機
    關逕行更正之。」司法院釋字第598號解釋理由亦揭示：「
    土地登記為不動產權利之公示制度，依法具有公信力（土地
    法第43條參照）。……土地法第69條並設有更正登記規定……。
    此一更正制度之目的，係為匡正登記之錯誤與遺漏，提高土
    地登記之正確性，以保障人民財產權。……是土地法第69條之
    規定，係於無礙登記同一性之範圍內所為之更正登記。亦即
    使地政機關依法應據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翔實正確之登記，
    並非就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有所爭執時，得由地政機關逕為
    權利歸屬之判斷。」另內政部訂頒之更正登記法令補充規定
    第7點規定：「更正登記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為限，若
    登記以外之人對於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有所爭執，則應訴由
    司法機關審判，以資解決。」亦申明此旨。足見登記錯誤之
    更正，須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且非就登記所示法律關係
    有所爭執，於符合前開要件所為更正，既係為提高土地登記
    之正確性，自亦無動搖土地法第43條所規定公信力之問題。
　㈢由上開規定可知，所謂「地籍測量」，乃應用測量儀器及測
    量技術，對一定行政區域範圍內各宗土地之位置、形狀、界
    址、面積等地表及其上下具空間分布特性等實地現況，進行
    蒐集、分析、計算、加值、整合管理等相關處理，再依據測
    量成果製圖，以鑑別土地方位，並確定產權之界線範圍，製
    圖屬於實施測量之一部分，土地複丈之測量亦同。至於「土
    地登記」，則係將已經測量各宗土地之標示及經審查之權利
    歸屬及其他權利關係，記載於主管機關所備置之土地登記簿
    冊之上，以公示土地之權利狀態。而為確保土地登記內容及
    地籍圖冊之正確性，土地法第69條規定於無礙登記同一性之
    範圍內所為之更正登記，於登記錯誤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
    疏忽，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因更正依據之事
    實明確，為提高效率即得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地籍測量實
    施規則第232條規定本於母法規定，於地政機關複丈發現原
    測量錯誤之更正，該錯誤如純係因技術引起或單純因複丈人
    員記載疏誤引起之抄錄錯誤，有原始資料可稽者，為提高效
    率，同樣規定得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而如前述，前開更正
    ，尚須無涉登記所示法律關係權利歸屬等爭議之判斷，亦即
    須以不違反同一性、不涉私權變動為前提，僅屬相關圖簿登
    記之釐正，方得由地政機關逕行更正。又所謂同一性之不違
    反，係指登記之權利主體、種類、範圍或標的，更正後與原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並無不符而言。
　㈣經查，198-3地號土地原屬國有耕地，因放領對象不同須辦理
    土地分割，於59年經被上訴人辦理土地分割複丈，經測量、
    製圖後，先於60年間分割出198-5、198-6地號土地，續於70
    年間自登記之198-5地號土地分割出198-12地號土地、自198
    -6地號土地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面積6平方公尺，198-6
    地號土地登記面積因此由原登記之818平方公尺，減為812平
    方公尺），再於84年間以放領為由，將198-3、198-5、198-
    6地號土地分別移轉登記為訴外人劉阿松、劉連松、劉連富
    所有；其後198-6地號土地復經劉連富以贈與為由，於85年
    間移轉登記為劉君所有，198-3地號土地則經劉阿松於84年
    間以贈與為由，移轉登記為劉文正所有，再經上訴人於法院
    拍賣程序拍定取得，並於99年10月14日移轉登記為上訴人所
    有。嗣因劉君就其所有198-6地號土地聲請鑑界，被上訴人
    發覺以地籍圖計算之198-6地號土地面積，與土地登記面積
    不符，查認後遂以198-6地號於59年間自198-3地號分割出而
    辦理複丈之測量原圖，有將198-3、198-6地號錯置之錯誤，
    並衍生訂正之地籍圖亦生錯誤，並認前開情事符合地籍測量
    實施規則第232條規定純係技術引起之原測量錯誤，依同條
    除書規定，以原處分將地籍圖上198-3、198-6地號位置交換
    ，及依土地法第69條但書規定，將土地登記原載明於70年間
    自198-6地號土地分割出之198-13地號、面積6平方公尺土地
    ，連帶更正為自位置交換後之198-3地號土地所分割出，並
    據以將198-3地號土地登記面積由200平方公尺更正為194（2
    00－6＝194）平方公尺，將198-6地號土地登記面積由812平方
    公尺更正為818（812＋6＝818)平方公尺等情，為原判決依法
    確定之事實，經核且與卷內證據相符，自得採為本件判決之
    基礎。
　㈤依前揭原判決確定之事實可知，被上訴人更正各該圖、簿登
    記之根源事實，主要來自59年間分割複丈辦理之圖、簿測量
    登記，及70年間曾經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面積6平方公
    尺）之圖、簿更動。先後二次圖、簿之更動，被上訴人所持
    原測量錯誤及登記錯誤之情由分別為：
　　⒈針對59年間分割複丈之圖、簿登記部分，係為公有耕地放
      領之前期作業，被上訴人於59年間將198-3地號土地分割
      為3筆土地，而斯時現場測量所製作之測量原圖（原處分
      卷第83頁）上，經列載分割後198-3地號(東側)位置處所
      劃測之面積，卻較土地登記簿登載之200平方公尺為大（
      相對的，位於西側之198-6地號土地劃測範圍，則小於登
      記之818平方公尺面積），故認59年間按照測量原圖製作
      訂正之地籍圖，就各該地號面積大小即與土地登記簿不符
      ，並認實情係以土地登記簿為準，再基於若將分割後198-
      3地號、198-6地號繕寫位置互換，198-3地號土地於圖、
      簿呈現之面積、權利人即可一致為由，故以59年測量原圖
      就前開2筆土地地號有錯置之錯誤，根據測量原圖訂正之
      地籍圖則連動錯誤，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2條規定更
      正地籍圖，將198-3、198-6地號書寫位置交換（即198-3
      地號由198-5地號東側更換至西側，原審卷1第53頁、原處
      分卷第65頁）即可；至於土地登記簿所示內容，包含地號
      所歸屬之土地所有權人(斯時為國有）、面積等內容則仍
      正確，並無更正之問題。
　　⒉就70年間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部分，斯時圖、簿雖均列
      載自西側之198-6地號土地處分割出，及將198-6地號土地
      所有權登記簿之登記面積由818平方公尺減為6平方公尺，
      均與198-3地號土地無關，但因前述59年分割複丈後製作
      之地籍圖上，業經更正198-3地號位置之連動，故將70年
      間逕為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乙事，認實應來自198-3地
      號土地，並因此改列地籍圖上198-3地號土地經分割出198
      -13地號土地，及將土地登記簿上198-3地號土地之面積減
      為194平方公尺；亦即針對70年間之圖、簿登記，均以連
      動錯誤而一併更正。
　　⒊準此，原判決維持原處分之更正為合法，無非肯認被上訴
      人主張前述59年分割複丈測量製圖時，僅為測量原圖上地
      號書寫位置遭錯標之情屬實，基於製圖亦為地籍測量之一
      部分，若如被上訴人主張之情形，固得適用地籍測量實施
      規則第232條規定關於原測量錯誤之定義，因此造成後續
      土地登記權利內容亦生連動之錯誤，且僅止於前所生原測
      量錯誤之範圍內，於不違反登記之同一性或涉及私權變動
      之情況下，固亦有適用土地法第69條規定辦理之餘地，原
      判決就此所為各該規定之闡釋，雖無上訴人指摘理由矛盾
      之問題，且若如被上訴人所述更正緣由，係為釐正測量原
      圖上地號繕寫位置與登記面積彼此資訊之衝突，提升土地
      登記所示權利關係整體之正確性，如前述，亦無上訴人指
      稱違反土地法第43條規定之問題。但針對是否僅係製圖錯
      標地號位置，且無礙登記同一性之判斷，依被上訴人主張
      之情節，主要尚繫於若將測量原圖上198-3地號與198-6地
      號繕寫位置交換結果，是否與59年分割複丈製圖時亦須計
      算之各該面積能勾稽相符，則被上訴人自應針對59年實地
      測量為分割複丈之製圖暨面積計算過程，查明若將測量原
      圖上地號繕寫位置互換結果，是否亦可與當年測繪之面積
      相合，如此方得認更正依據之事實即純係技術引起之錯載
      已明確，得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2條第1項第1款除書
      、第2項規定逕行更正。
　㈥而查，198-3地號土地於59年分割複丈辦理之圖、簿登記內容
    ，依當時適用之臺灣省各縣市政府辦理土地複丈更正地籍圖
    測實施程序第5點規定：複丈原圖整理完畢，應呈經主管機
    關核定後，再行計算面積，第6點規定複丈土地計算面積應
    注意之程序，第7點則規定土地複丈成果確定後，應訂正地
    籍圖冊（原審卷1第313至314頁），固然可認59年9月間經指
    明分割界線並測量繪製之測量原圖（原處分卷第83頁），足
    為當時訂正地籍圖所憑原始資料，但斯時訂正後地籍圖原本
    之登載情形為何，並未見被上訴人提出。又針對59年間分割
    複丈之實地情形，依前述實施程序第6點規定，當有計算面
    積之程序暨結果，才能據以確定土地複丈成果後，辦理土地
    登記簿變更登記暨訂正地籍圖；另由斯時（即33年1月28日
    訂定發布、64年5月26日修正更名為「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前）地籍測量規則第5章關於計算面積之規定，其中第128條
    亦規定面積計算完竣，應記入原圖，第2、3節則有關於用求
    積儀、三斜法如何在圖上量算暨誤差配賦等規定（三斜法部
    分另有邊長以實量距離為原則之規定），似有按圖量算面積
    之可能。則究竟59年分割後之土地登記簿登記面積何來？斯
    時198-3、198-5與198-6地號土地彼此間有無分割指界以供
    測量等調查資料？當時分割後3筆土地之面積各若干，尚有
    無其他依法應計算之資料等可供勾稽？如前述，均涉及是否
    如被上訴人所稱，僅屬測量原圖上地號編號位置錯載，換回
    後面積亦相合且有明確資料可稽，而攸關原處分得否逕行更
    正之合法性判斷，原審自應予調查釐清。　　
　㈦再82年7月30日廢止前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21條第1款規定
    ：「放領耕地之程序如左：一、縣（市）政府查明應行放領
    耕地之現耕農民，編造放領清冊。」被上訴人於原審亦陳稱
    59年分割複丈時適用之臺灣省各縣市(局)辦理放領耕地工作
    須知第17點、各縣市(局)查定放領耕地注意事項第8點第7、
    9款有規定應實地調查，同一筆內有數戶承租分耕，應即辦
    理分割再行放領，如不及分割時，其分耕面積之和與台帳面
    積相符者，可先實施調查分別申請承領，及應在調查表該筆
    地號上空白處註記該筆地之台帳面積地號右旁加「之內」2
    字供查考等（訴願卷第128至130頁）。可知國有耕地放領前
    ，須先為現場實地調查，有分耕情形且須辦理土地分割複丈
    等程序，再按調查結果造具放領清冊，後續再按冊繳清地價
    、囑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以完成放領。而本件59年分割
    複丈之測量原圖左下角，亦可見有經劉阿松、劉連松、劉連
    富等承租人用印之情形，則59年分割複丈測繪時，是否尚有
    參據調查資料之各人承租耕地位置，甚或依前開有關放領耕
    地之規定，有會同各該承租人查認現場分耕位置等實地調查
    資料可供勾稽，亦與前述原處分是否合法之認定相關。而原
    判決維持原處分關於地籍圖之地號位置更正部分，尚有採納
    被上訴人提出之分割複丈後所製作放領清冊（原處分卷第13
    至15頁），且據以敘明該放領清冊登載內容可作為勾稽前開
    製圖錯載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原判決第25頁第8行至第13
    行）；但細觀原審卷附之清冊影本為節本且何時製作不明，
    然由承領人、土地面積均係按各該分割後地號登錄之情，當
    在分割完成經編定地號後，才能送由放領之承辦單位製作，
    時序上應在前述所指59年分割複丈時得以參據之相關調查等
    原始資料之後。且原判決本於該清冊上198-3地號土地承領
    人為劉阿松之列載，再論以劉阿松事後有按冊載面積繳清價
    款，故得回推59年間經分割出198-3地號土地實地位置暨面
    積之採證認定理由（原判決第26頁第1至6行），關於後續果
    經放領予何人之實情，固不排除得為勾稽測量原始資料之佐
    證，但本件被上訴人提出之放領清冊節本，並未有位置之登
    載，如前述，又似為本於測量結果後方製作者，在未有分割
    複丈前其他耕作位置調查資料可以佐證之情形下，並無法全
    然排除放領清冊之製作或有沿襲分割複丈製圖錯誤結果之可
    能，尤其上訴人於原審復曾表明其拍賣取得後，有在地籍圖
    更正前標為198-3地號之位置耕種果樹（原審卷2第298頁之
    筆錄）。則原判決僅憑放領清冊內容，即遽認承領人劉阿松
    實際耕作所在，進而回推59年分割複丈參據之實地位置，亦
    有未合。
　㈧再者，針對70年間自198-6地號土地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部
    分，原處分將198-3地號土地登記面積，由200平方公尺減為
    194平方公尺（位置交換後之198-6地號土地，則由812平方
    公尺增至818平方公尺），則何以前述地籍圖更正而變換位
    置後，必然牽動登記之面積，原判決卻僅敘明原198-6地號
    土地於70年間有經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及原處分尚有在
    登記簿之其他登記事項中加註等情(原判決第23頁第19至21
    行、第25頁第5至8行）。但針對198-13地號土地於70年間辦
    理分割登記之緣由，如何可認必須由更正位置後之198-3地
    號土地承襲而分割出？更正後內容是否仍可與實地位置、面
    積勾稽一致？及198-3地號土地經減除面積結果，如何可認
    尚無礙登記同一性等情，均未見說明論斷依據暨理由，而面
    積變更情由，涉及本件是否符合土地法第69條、更正登記法
    令補充規定第7點有關不妨害登記同一性方得更正規定等判
    斷，並足以影響判決結論。原判決此部分亦尚有理由不備之
    處。
　㈨綜上所述，原判決尚有前開涉及結果判斷之理由未加調查說
    明，有由原審再為調查審認之必要，本院並無從自為判決，
    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另為適法之裁判。末查，上訴人
    所提訴訟之結果，是否將使原處分所指與198-3地號土地錯
    置之198-6地號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有損害
    ，而有依行政訴訟法第42條規定裁定命獨立參加訴訟之必要
    ，案經發回，亦應一併究明，併此指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 
    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林　麗　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邱  鈺  萍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708號
上  訴  人  周明德                                     
訴訟代理人  邱芬凌  律師
被 上訴 人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旗山地政事務所
代  表  人  侯妙宜              
訴訟代理人  鄭丁元              
            林永錞              
上列當事人間更正土地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7月21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29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㈠○○市○○區○○段（下同故略稱）198-3地號土地於民國59年因公地放領作業辦理分割複丈，於60年間辦理分割登記而分割出198-5地號、198-6地號等2筆土地，登記面積分別為198-3地號200平方公尺、198-5地號530平方公尺、198-6地號818平方公尺，於70年間自198-5地號土地再分割出198-12地號土地、自198-6地號土地再分割出面積6平方公尺之198-13地號土地（198-6地號土地面積因此變更為812平方公尺）；嗣經依編造之○○縣○○鄉放領公有耕地農戶清冊（下稱放領清冊），於84、85年間辦理耕地放領完竣，由訴外人劉阿松、劉連松、劉連富分別承領而登記取得198-3地號（登記面積200平方公尺）、198-5地號（登記面積459平方公尺）、198-6地號土地（登記面積812平方公尺）所有權；再經劉阿松、劉連富分別將其等所有198-3、198-6地號土地各自贈與訴外人劉文正、劉木清（下稱劉君）。
  ㈡嗣後劉文正受贈之198-3地號土地（登記面積200平方公尺），經法院拍賣而由上訴人於99年9月28日拍定取得，並於99年10月14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在案。迄105年3月8日經劉君就198-6地號土地申請被上訴人鑑界，被上訴人發現該地號土地登記之面積812平方公尺，與地籍圖計算所得面積僅約200平方公尺不符，經派員實地訪查並經劉君指出其原先耕作區域實地應坐落在地籍圖標明為198-3地號土地之位置，被上訴人核對前開59年間為公地放領而辦理分割之土地測量原圖（下稱測量原圖），發覺該圖上分割後西側土地經以鉛筆標註姓名「劉阿松」、中間土地標註姓名「劉連松」、東側土地標註姓名「劉連富」，惟西側、東側土地卻分別記載198-6地號、198-3地號，因與放領清冊所指劉阿松、劉連富承領土地分別為198-3、198-6地號者不符，被上訴人認測量原圖標示之地號位置應有錯置，倘將圖上西側、東側土地地號對調（即西側土地地號由198-6地號改為198-3地號、東側土地地號則反之），各該土地地號、面積及應分配位置即可與放領清冊列載內容相符，並於108年10月3日提請高雄市政府地政局研議結果，亦認前開分割錯誤造成之圖簿不符，應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2條規定由被上訴人逕行辦理更正登記。被上訴人乃邀集上訴人及劉君說明及令其等陳述意見，並審酌調查之事證等而於109年7月9日，依土地法第69條及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2條規定辦理地籍圖及土地登記之更正，並以109年7月14日高市地旗測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前處分）通知上訴人及劉君略以：「……二、旨揭地號更正案於今年度7月9日辦理完竣，198-3地號原面積200平方公尺，更正為198-3地號及198-14地號，198-3地號面積及所有權不變，198-14地號面積612平方公尺，所有權為劉君。三、旨揭198-6地號原面積812平方公尺，更正面積為200平方公尺，所有權不變。……」上訴人及劉君均不服而提起訴願，經高雄市政府110年1月4日高市府法訴字第0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下稱前訴願決定）撤銷前處分，命由被上訴人於2個月內另為處分。
  ㈢被上訴人依前訴願決定重新審酌後，再依土地法第69條及地籍測量規則第232條規定，將地籍圖上198-3地號、198-6地號土地位置交換，及將198-6地號土地登記面積由812平方公尺更正為818平方公尺、上訴人所有198-3地號土地登記面積則由200平方公尺更正為194平方公尺（土地登記簿標示部中之其他登記事項，且有加註：「重測前面積194㎡，本宗土地重測界址爭議（含地籍誤謬）未解決。因分割增加地號：198-13地號。」）並以110年2月1日高市地旗測字第11070082400號函（下稱原處分）檢附土地標示變更表及地籍參考圖通知上訴人及劉君。上訴人不服，經訴願駁回，向原審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原審以110年度訴字第29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係以：
　㈠由土地登記簿、放領清冊、59年測量原圖、69年土地複丈圖等資料，198-3地號土地為辦理國有耕地放領而辦理分割複丈，自198-3地號土地分割出198-5地號、198-6地號土地，依當時放領清冊所載，劉阿松、劉連松、劉連富各經分配198-3地號、198-5地號、198-6地號土地，及70年間198-5地號土地再分割出198-12地號土地、198-6地號土地再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而核對59年土地分割複丈時之測量原圖所示，分割前198-3地號土地呈由東南向西北漏斗狀（由東南邊之寬整至西北逐漸變為狹長），分割原圖則由東至西經分別標明198-3地號（劉連富）、198-5地號（劉連松）、198-6地號（劉阿松），其上姓名部分雖以鉛筆標示，仍足以辨識，經對照放領清冊可知，198-3地號之承領人應為劉阿松、198-6地號之承領人則為劉連富，測量員於現地測量後製圖填載分割後地號時，顯有將測量後方編定之198-3地號、198-6地號2筆土地錯置，造成測量原圖並非正確，後據此測量原圖辦理之複丈圖及訂正之地籍圖，亦同屬有誤。故被上訴人以原處分將地籍圖上198-3地號、198-6地號位置交換，及將198-6地號土地登記面積由812平方公尺更正為818平方公尺、198-3地號土地登記面積由200平方公尺更正為194平方公尺，並於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加註，均係參酌地籍圖、土地複丈原圖、登記簿、放領清冊等原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僅就地籍圖更正為正確位置，登記資料之權利主體（所有權人)、種類（所有權）、範圍（所有權部權利範圍）或標的（地號）均未變更，且與原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相符，並未違反登記之同一性。
　㈡依87年12月2日廢止前之臺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第8條及臺灣省各縣市辦理放領工作須知第9點規定，放領土地之補償地價與土地面積成正比，而本件訴外人劉阿松、劉連富既分別為198-3地號、198-6地號土地之承領人，並按放領清冊所載面積繳清地價以取得土地所有權，顯見放領清冊列載之放領對象應正確且無面積誤植，自亦無適用82年7月30日廢止前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21條規定之問題。又被上訴人因測量時地號記載錯置而予以更正，訂正之地籍圖既非土地登記簿「所有權部」、「他項權利部」之登記事項，並非土地法第43條規定之公信力保護對象，且若上訴人為善意第三人因信賴地籍圖標示之位置而取得該土地，受有損害，乃屬其得否向出賣人或依土地法第68條、國家賠償法等規定向地政機關求償之問題，仍無土地法第43條規定之適用等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本院按：　
　㈠土地法第36條規定：「(第1項)地籍除已依法律整理者外，應依本法之規定整理之。(第2項)地籍整理之程序，為地籍測量及土地登記。」第37條規定：「（第1項）土地登記，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第2項）土地登記之內容、程序、規費、資料提供、應附文件及異議處理等事項之規則，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第38條第1項規定：「辦理土地登記前，應先辦地籍測量……。」第44條規定：「地籍測量依左列次序辦理：一、三角測量、三邊測量或精密導線測量。二、圖根測量。三、戶地測量。四、計算面積。五、製圖。」第47條規定：「地籍測量實施之作業方法、程序與土地複丈、建物測量之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等事項之規則，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依此條規定授權訂定之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7條規定：「已辦地籍測量之地區，準用本規則規定實施土地複丈……。」第161條第1款規定：「製圖種類如下：一、地籍圖。」第204條第1款規定：「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土地複丈（以下簡稱複丈）：一、因……分割……。」第232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第1項）已辦地籍測量之地區，發現錯誤，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登記機關逕行辦理更正外，應報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辦理：一、原測量錯誤純係技術引起。……。（第2項）前項第1款所稱原測量錯誤純係技術引起，指原測量錯誤純係觀測、量距、整理原圖、訂正地籍圖或計算面積等錯誤所致，並有原始資料可稽……。」第235條規定：「複丈成果需訂正地籍圖者，應於完成登記後隨即辦理之。」第238條復規定：「(第1項)登記機關對土地複丈圖、地籍圖應每年與土地登記簿按地號核對一次，並將核對結果，作成紀錄，存案備查，其如有不符者，應詳細查明原因，分別依法訂正整理之。(第2項)前項不符如涉及更正登記，於循序辦理更正前，相關資訊有註記必要者，應將註記內容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於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之；辦竣更正登記後，應逕為塗銷註記。」上開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之規定，係為維持地籍圖冊之正確性，避免土地圖簿面積不符而影響人民權益，經核均未逾越母法授權範圍，亦符合地籍測量及土地登記制度之意旨，自得予以適用。
　㈡土地法第69條規定：「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不得更正。但登記錯誤或遺漏，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之。」司法院釋字第598號解釋理由亦揭示：「土地登記為不動產權利之公示制度，依法具有公信力（土地法第43條參照）。……土地法第69條並設有更正登記規定……。此一更正制度之目的，係為匡正登記之錯誤與遺漏，提高土地登記之正確性，以保障人民財產權。……是土地法第69條之規定，係於無礙登記同一性之範圍內所為之更正登記。亦即使地政機關依法應據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翔實正確之登記，並非就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有所爭執時，得由地政機關逕為權利歸屬之判斷。」另內政部訂頒之更正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7點規定：「更正登記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為限，若登記以外之人對於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有所爭執，則應訴由司法機關審判，以資解決。」亦申明此旨。足見登記錯誤之更正，須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且非就登記所示法律關係有所爭執，於符合前開要件所為更正，既係為提高土地登記之正確性，自亦無動搖土地法第43條所規定公信力之問題。
　㈢由上開規定可知，所謂「地籍測量」，乃應用測量儀器及測量技術，對一定行政區域範圍內各宗土地之位置、形狀、界址、面積等地表及其上下具空間分布特性等實地現況，進行蒐集、分析、計算、加值、整合管理等相關處理，再依據測量成果製圖，以鑑別土地方位，並確定產權之界線範圍，製圖屬於實施測量之一部分，土地複丈之測量亦同。至於「土地登記」，則係將已經測量各宗土地之標示及經審查之權利歸屬及其他權利關係，記載於主管機關所備置之土地登記簿冊之上，以公示土地之權利狀態。而為確保土地登記內容及地籍圖冊之正確性，土地法第69條規定於無礙登記同一性之範圍內所為之更正登記，於登記錯誤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因更正依據之事實明確，為提高效率即得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2條規定本於母法規定，於地政機關複丈發現原測量錯誤之更正，該錯誤如純係因技術引起或單純因複丈人員記載疏誤引起之抄錄錯誤，有原始資料可稽者，為提高效率，同樣規定得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而如前述，前開更正，尚須無涉登記所示法律關係權利歸屬等爭議之判斷，亦即須以不違反同一性、不涉私權變動為前提，僅屬相關圖簿登記之釐正，方得由地政機關逕行更正。又所謂同一性之不違反，係指登記之權利主體、種類、範圍或標的，更正後與原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並無不符而言。
　㈣經查，198-3地號土地原屬國有耕地，因放領對象不同須辦理土地分割，於59年經被上訴人辦理土地分割複丈，經測量、製圖後，先於60年間分割出198-5、198-6地號土地，續於70年間自登記之198-5地號土地分割出198-12地號土地、自198-6地號土地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面積6平方公尺，198-6地號土地登記面積因此由原登記之818平方公尺，減為812平方公尺），再於84年間以放領為由，將198-3、198-5、198-6地號土地分別移轉登記為訴外人劉阿松、劉連松、劉連富所有；其後198-6地號土地復經劉連富以贈與為由，於85年間移轉登記為劉君所有，198-3地號土地則經劉阿松於84年間以贈與為由，移轉登記為劉文正所有，再經上訴人於法院拍賣程序拍定取得，並於99年10月14日移轉登記為上訴人所有。嗣因劉君就其所有198-6地號土地聲請鑑界，被上訴人發覺以地籍圖計算之198-6地號土地面積，與土地登記面積不符，查認後遂以198-6地號於59年間自198-3地號分割出而辦理複丈之測量原圖，有將198-3、198-6地號錯置之錯誤，並衍生訂正之地籍圖亦生錯誤，並認前開情事符合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2條規定純係技術引起之原測量錯誤，依同條除書規定，以原處分將地籍圖上198-3、198-6地號位置交換，及依土地法第69條但書規定，將土地登記原載明於70年間自198-6地號土地分割出之198-13地號、面積6平方公尺土地，連帶更正為自位置交換後之198-3地號土地所分割出，並據以將198-3地號土地登記面積由200平方公尺更正為194（200－6＝194）平方公尺，將198-6地號土地登記面積由812平方公尺更正為818（812＋6＝818)平方公尺等情，為原判決依法確定之事實，經核且與卷內證據相符，自得採為本件判決之基礎。
　㈤依前揭原判決確定之事實可知，被上訴人更正各該圖、簿登記之根源事實，主要來自59年間分割複丈辦理之圖、簿測量登記，及70年間曾經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面積6平方公尺）之圖、簿更動。先後二次圖、簿之更動，被上訴人所持原測量錯誤及登記錯誤之情由分別為：
　　⒈針對59年間分割複丈之圖、簿登記部分，係為公有耕地放領之前期作業，被上訴人於59年間將198-3地號土地分割為3筆土地，而斯時現場測量所製作之測量原圖（原處分卷第83頁）上，經列載分割後198-3地號(東側)位置處所劃測之面積，卻較土地登記簿登載之200平方公尺為大（相對的，位於西側之198-6地號土地劃測範圍，則小於登記之818平方公尺面積），故認59年間按照測量原圖製作訂正之地籍圖，就各該地號面積大小即與土地登記簿不符，並認實情係以土地登記簿為準，再基於若將分割後198-3地號、198-6地號繕寫位置互換，198-3地號土地於圖、簿呈現之面積、權利人即可一致為由，故以59年測量原圖就前開2筆土地地號有錯置之錯誤，根據測量原圖訂正之地籍圖則連動錯誤，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2條規定更正地籍圖，將198-3、198-6地號書寫位置交換（即198-3地號由198-5地號東側更換至西側，原審卷1第53頁、原處分卷第65頁）即可；至於土地登記簿所示內容，包含地號所歸屬之土地所有權人(斯時為國有）、面積等內容則仍正確，並無更正之問題。
　　⒉就70年間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部分，斯時圖、簿雖均列載自西側之198-6地號土地處分割出，及將198-6地號土地所有權登記簿之登記面積由818平方公尺減為6平方公尺，均與198-3地號土地無關，但因前述59年分割複丈後製作之地籍圖上，業經更正198-3地號位置之連動，故將70年間逕為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乙事，認實應來自198-3地號土地，並因此改列地籍圖上198-3地號土地經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及將土地登記簿上198-3地號土地之面積減為194平方公尺；亦即針對70年間之圖、簿登記，均以連動錯誤而一併更正。
　　⒊準此，原判決維持原處分之更正為合法，無非肯認被上訴人主張前述59年分割複丈測量製圖時，僅為測量原圖上地號書寫位置遭錯標之情屬實，基於製圖亦為地籍測量之一部分，若如被上訴人主張之情形，固得適用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2條規定關於原測量錯誤之定義，因此造成後續土地登記權利內容亦生連動之錯誤，且僅止於前所生原測量錯誤之範圍內，於不違反登記之同一性或涉及私權變動之情況下，固亦有適用土地法第69條規定辦理之餘地，原判決就此所為各該規定之闡釋，雖無上訴人指摘理由矛盾之問題，且若如被上訴人所述更正緣由，係為釐正測量原圖上地號繕寫位置與登記面積彼此資訊之衝突，提升土地登記所示權利關係整體之正確性，如前述，亦無上訴人指稱違反土地法第43條規定之問題。但針對是否僅係製圖錯標地號位置，且無礙登記同一性之判斷，依被上訴人主張之情節，主要尚繫於若將測量原圖上198-3地號與198-6地號繕寫位置交換結果，是否與59年分割複丈製圖時亦須計算之各該面積能勾稽相符，則被上訴人自應針對59年實地測量為分割複丈之製圖暨面積計算過程，查明若將測量原圖上地號繕寫位置互換結果，是否亦可與當年測繪之面積相合，如此方得認更正依據之事實即純係技術引起之錯載已明確，得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2條第1項第1款除書、第2項規定逕行更正。
　㈥而查，198-3地號土地於59年分割複丈辦理之圖、簿登記內容，依當時適用之臺灣省各縣市政府辦理土地複丈更正地籍圖測實施程序第5點規定：複丈原圖整理完畢，應呈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再行計算面積，第6點規定複丈土地計算面積應注意之程序，第7點則規定土地複丈成果確定後，應訂正地籍圖冊（原審卷1第313至314頁），固然可認59年9月間經指明分割界線並測量繪製之測量原圖（原處分卷第83頁），足為當時訂正地籍圖所憑原始資料，但斯時訂正後地籍圖原本之登載情形為何，並未見被上訴人提出。又針對59年間分割複丈之實地情形，依前述實施程序第6點規定，當有計算面積之程序暨結果，才能據以確定土地複丈成果後，辦理土地登記簿變更登記暨訂正地籍圖；另由斯時（即33年1月28日訂定發布、64年5月26日修正更名為「地籍測量實施規則」前）地籍測量規則第5章關於計算面積之規定，其中第128條亦規定面積計算完竣，應記入原圖，第2、3節則有關於用求積儀、三斜法如何在圖上量算暨誤差配賦等規定（三斜法部分另有邊長以實量距離為原則之規定），似有按圖量算面積之可能。則究竟59年分割後之土地登記簿登記面積何來？斯時198-3、198-5與198-6地號土地彼此間有無分割指界以供測量等調查資料？當時分割後3筆土地之面積各若干，尚有無其他依法應計算之資料等可供勾稽？如前述，均涉及是否如被上訴人所稱，僅屬測量原圖上地號編號位置錯載，換回後面積亦相合且有明確資料可稽，而攸關原處分得否逕行更正之合法性判斷，原審自應予調查釐清。　　
　㈦再82年7月30日廢止前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21條第1款規定：「放領耕地之程序如左：一、縣（市）政府查明應行放領耕地之現耕農民，編造放領清冊。」被上訴人於原審亦陳稱59年分割複丈時適用之臺灣省各縣市(局)辦理放領耕地工作須知第17點、各縣市(局)查定放領耕地注意事項第8點第7、9款有規定應實地調查，同一筆內有數戶承租分耕，應即辦理分割再行放領，如不及分割時，其分耕面積之和與台帳面積相符者，可先實施調查分別申請承領，及應在調查表該筆地號上空白處註記該筆地之台帳面積地號右旁加「之內」2字供查考等（訴願卷第128至130頁）。可知國有耕地放領前，須先為現場實地調查，有分耕情形且須辦理土地分割複丈等程序，再按調查結果造具放領清冊，後續再按冊繳清地價、囑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以完成放領。而本件59年分割複丈之測量原圖左下角，亦可見有經劉阿松、劉連松、劉連富等承租人用印之情形，則59年分割複丈測繪時，是否尚有參據調查資料之各人承租耕地位置，甚或依前開有關放領耕地之規定，有會同各該承租人查認現場分耕位置等實地調查資料可供勾稽，亦與前述原處分是否合法之認定相關。而原判決維持原處分關於地籍圖之地號位置更正部分，尚有採納被上訴人提出之分割複丈後所製作放領清冊（原處分卷第13至15頁），且據以敘明該放領清冊登載內容可作為勾稽前開製圖錯載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原判決第25頁第8行至第13行）；但細觀原審卷附之清冊影本為節本且何時製作不明，然由承領人、土地面積均係按各該分割後地號登錄之情，當在分割完成經編定地號後，才能送由放領之承辦單位製作，時序上應在前述所指59年分割複丈時得以參據之相關調查等原始資料之後。且原判決本於該清冊上198-3地號土地承領人為劉阿松之列載，再論以劉阿松事後有按冊載面積繳清價款，故得回推59年間經分割出198-3地號土地實地位置暨面積之採證認定理由（原判決第26頁第1至6行），關於後續果經放領予何人之實情，固不排除得為勾稽測量原始資料之佐證，但本件被上訴人提出之放領清冊節本，並未有位置之登載，如前述，又似為本於測量結果後方製作者，在未有分割複丈前其他耕作位置調查資料可以佐證之情形下，並無法全然排除放領清冊之製作或有沿襲分割複丈製圖錯誤結果之可能，尤其上訴人於原審復曾表明其拍賣取得後，有在地籍圖更正前標為198-3地號之位置耕種果樹（原審卷2第298頁之筆錄）。則原判決僅憑放領清冊內容，即遽認承領人劉阿松實際耕作所在，進而回推59年分割複丈參據之實地位置，亦有未合。
　㈧再者，針對70年間自198-6地號土地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部分，原處分將198-3地號土地登記面積，由200平方公尺減為194平方公尺（位置交換後之198-6地號土地，則由812平方公尺增至818平方公尺），則何以前述地籍圖更正而變換位置後，必然牽動登記之面積，原判決卻僅敘明原198-6地號土地於70年間有經分割出198-13地號土地，及原處分尚有在登記簿之其他登記事項中加註等情(原判決第23頁第19至21行、第25頁第5至8行）。但針對198-13地號土地於70年間辦理分割登記之緣由，如何可認必須由更正位置後之198-3地號土地承襲而分割出？更正後內容是否仍可與實地位置、面積勾稽一致？及198-3地號土地經減除面積結果，如何可認尚無礙登記同一性等情，均未見說明論斷依據暨理由，而面積變更情由，涉及本件是否符合土地法第69條、更正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7點有關不妨害登記同一性方得更正規定等判斷，並足以影響判決結論。原判決此部分亦尚有理由不備之處。
　㈨綜上所述，原判決尚有前開涉及結果判斷之理由未加調查說明，有由原審再為調查審認之必要，本院並無從自為判決，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另為適法之裁判。末查，上訴人所提訴訟之結果，是否將使原處分所指與198-3地號土地錯置之198-6地號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有損害，而有依行政訴訟法第42條規定裁定命獨立參加訴訟之必要，案經發回，亦應一併究明，併此指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 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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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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